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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 

112 年度原住民族地方通行語及傳統名稱標示補助計畫 
 

壹、 緣起 

現行原住民族地區內之政府機關(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

山川、古蹟、部落、街道及公共設施之標示或地圖，多未納入

原住民族語言或其傳統名稱，對於原住民族語言環境營造之保

障顯然有所不足。爰依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第 16 條規定擬具 

「原住民族地方通行語及傳統名稱標示補助計畫」，補助原住

民族地區 55 個鄉(鎮、市、區)行政機關推動原住民族語言標

示工作。 

貳、 依據 

一、《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1 項：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

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 

二、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第 16 條：原住民族地區之政府機關（構）、

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應設置地方通行語之標示。於原住民族地

區內之山川、古蹟、部落、街道及公共設施，政府各該管理機關

應設置地方通行語及傳統名稱之標示。前二項標示設置之項目、

範圍及方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參、目標: 

一、型塑原住民族語言生活環境，促進語言保存與發展。 

二、 培養多元文化價值觀，提升族群意識，維護族語的語言忠誠度。

三、擴展族語使用的場合及學習，建立原住民族活力，激發傳承族 

語的意願。 

四、族語環境建置，提升公共標示功能，以提供多語化生活服務，

營造族語友善環境。 

肆、實施期程：自 112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2 年 11 月 30 日止。 

伍、補助對象：轄有原住民族地區之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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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辦理單位： 

一、轄有原住民族地區之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二、前開地方政府所轄原住民族地區行政機關：公所、學校、戶政

事務所、地政事務所、警政機關(警察局、分局、分駐所、派

出所)、其他機關。 

柒、補助項目: 

一、辦公場所標示牌。 

二、公共服務場所標示。

三、安全警告標示。 

四、樓層配置圖。 

五、服務時間告示牌。

六、公共設施標示牌。 

七、山川、古蹟、部落標示牌。

八、官網建置雙語併列。 

九、道路交通標誌(鄉道、社區部落道路)。 

捌、標示設置原則：文字採地方通行語及中文對照。 

一、地方通行語及傳統名稱標示之文字，以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會)與教育部共同訂定之「原住民族語言書寫系統」為之。 

二、地方通行語之標示，應包含本會公告該地區之原住民族地方通

行語(附件一)。 

三、山川、古蹟、部落傳統名稱之標示，應以原住民族社會通用之 

表達方式為之。 

四、譯寫具有方向性者，採意譯方式譯寫；具有代碼或序數者，以

阿拉伯數字譯寫。 

五、各機關進行地方通行語標示作業，應尊重在地部落語言使用慣

習或通用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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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辦理方式： 

一、計畫提送：由各地方政府彙整轄內各機關計畫後，於 111 年 12 

月 20 日前函報本會審查(附件二)。 

二、經核定補助之案件，有調整執行內容、經費必要者，應於變更

計畫前函報本會同意變更，並以一次為限。但因不可歸責或不

可抗力之事由者，不在此限。 

三、補助額度(資本門)： 
(一)該地區具一種地方通行語，每機關至多 70 萬元。 
(二)該地區具二種地方通行語，每機關至多 80 萬元。 
(三)該地區具三種地方通行語，每機關至多 90 萬元。 

四、納入預算：計畫經費應依核定額度納入年度預算。 

拾、考核審查及補助標準：請各縣市政府 112 年 8 月陳報本計畫執行 

情形，俾掌握並督促年底前完成施工，倘該年度執行率未達 80% 

之單位，次年度不予補助。 

拾壹、為有效提升本補助計畫之成效，尚未申請本補助計畫之6個鄉 

(鎮、市、區)公所(附件三)，倘112年度未提送申請，將供做

向本會申請推展原住民族教育文化補助要點補助經費之重要參

據。 

拾貳、經費請撥與核銷： 

一、各地方政府於 112 年 3 月 28 日前提送 112 年度補助經費領據

及納入預算證明送請本會核撥經費，並依「中央各機關對地方政

府計畫型補助款之撥款原則」辦理撥款。 

二、本補助經費應專款專用，其支用及核銷依本會「補助地方政府

機關會計作業注意事項」規定確實執行。並於 112 年 12 月 

15日前檢附費用結報明細表(附件四)及成果報告書(含電子檔)

函報本會辦理核結，如有結餘款應予繳回，但個別補助計畫賸

餘款未逾新臺幣 5 萬元整，免予繳回。 

拾參、其他： 

一、 已接受本會相同項目補助者，不得重複申請，經發現重複領

取者，應追繳原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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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會將定期進行書面或實地查核，其管考結果將於計畫終了

後三個月內在本會網站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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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地區地方通行語一覽表 

 
序號 

 
鄉(鎮、市、區) 

 
地方通行語 

1 新北市烏來區 泰雅語 

2 宜蘭縣大同鄉 泰雅語 

3 宜蘭縣南澳鄉 泰雅語 

4 桃園市復興區 泰雅語 

5 新竹縣關西鎮 泰雅語 

6 新竹縣尖石鄉 泰雅語 

 

7 

 

新竹縣五峰鄉 
泰雅語 

賽夏語 

8 苗栗縣南庄鄉 賽夏語 

9 苗栗縣獅潭鄉 賽夏語 

10 苗栗縣泰安鄉 泰雅語 

11 臺中市和平區 泰雅語 

12 南投縣魚池鄉 邵語 

13 南投縣信義鄉 布農語 

 
14 

 

南投縣仁愛鄉 

賽德克語 

泰雅語 

布農語 

15 嘉義縣阿里山鄉 鄒語 

 
16 

 

高雄市茂林區 

茂林魯凱語 

萬山魯凱語 

多納魯凱語 

17 高雄市桃源區 
布農語 

拉阿魯哇語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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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地區地方通行語一覽表 

 
序號 

 
鄉(鎮、市、

區) 

 
地方通行語 

18 高雄市那瑪夏區 
布農語 

卡那卡那富語 

19 屏東縣滿州鄉 排灣語 

20 屏東縣三地門鄉 
排灣語 

魯凱語 

21 屏東縣霧臺鄉 魯凱語 

22 屏東縣瑪家鄉 排灣語 

23 屏東縣泰武鄉 排灣語 

24 屏東縣來義鄉 排灣語 

25 屏東縣春日鄉 排灣語 

26 屏東縣獅子鄉 排灣語 

27 屏東縣牡丹鄉 排灣語 

 
28 

 

臺東縣臺東市 

阿美語 

卑南語 

排灣語 

29 臺東縣成功鎮 阿美語 

30 臺東縣關山鎮 阿美語 

 
31 

 

臺東縣卑南鄉 

卑南語 

阿美語 

魯凱語 

32 臺東縣大武鄉 排灣語 

33 臺東縣太麻里鄉 
排灣語 

阿美語 

34 臺東縣東河鄉 阿美語 

35 臺東縣長濱鄉 阿美語 

36 臺東縣鹿野鄉 阿美語 

37 臺東縣池上鄉 阿美語 

38 臺東縣延平鄉 布農語 

39 臺東縣海端鄉 布農語 

40 臺東縣達仁鄉 排灣語 

41 臺東縣金峰鄉 排灣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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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地區地方通行語一覽表 

 
序號 

 
鄉(鎮、市、

區) 

 
地方通行語 

42 臺東縣蘭嶼鄉 雅美語 

 
43 

 

花蓮縣花蓮市 

阿美語 

太魯閣語 

撒奇萊雅語 

44 花蓮縣鳳林鎮 阿美語 

45 花蓮縣玉里鎮 阿美語 

46 花蓮縣新城鄉 
阿美語 

太魯閣語 

47 花蓮縣吉安鄉 
阿美語 

太魯閣語 

48 花蓮縣壽豐鄉 阿美語 

49 花蓮縣光復鄉 阿美語 

50 花蓮縣豐濱鄉 
阿美語 

噶瑪蘭語 

51 花蓮縣瑞穗鄉 阿美語 

52 花蓮縣富里鄉 阿美語 

53 花蓮縣秀林鄉 太魯閣語 

54 花蓮縣萬榮鄉 
太魯閣語 

布農語 

55 花蓮縣卓溪鄉 布農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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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全銜） 

112年度原住民族地方通行語及傳統名稱標示細部執行計畫 
 

壹、 計畫緣起：

貳、 依據： 

參、 目的： 

肆、 辦理單位：

伍、 實施內容： 

陸、 經費概算：(請參酌計畫書內各工作項目之經費編列原則填寫） 

項 目 單位 數量 單 價 金 額 備 註 

      

      

      

      

      

 總 計   

 

柒、預期效益：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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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至111年度未申請原住民族地方通行語及傳統名稱標示補助

計畫-各鄉(鎮、市、區)公所一覽表 
 

 

 

 

縣市 鄉鎮市區 

新竹縣 關西鎮 

苗栗縣 獅潭鄉 

宜蘭縣 大同鄉 

花蓮縣 富里鄉 

臺東縣 卑南鄉、池上鄉 

共計 6個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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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補(捐)助或 
 

委 託 單 位：  
 

費用結報明細表 
 

年 度 ： 年 月 日

第 頁 
 

計 畫 

 
名 稱 

 全部計畫   

或活動經  

費 總 額 

 

   支 用  內  容     

憑證 

 

號碼 

 
用途別 

 
摘 

 
要 

  
金 

    
額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 

          

          

          

          

          

          

          

          

          

          

          

  
合 

 
計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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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憑證號碼按「粘貼憑證用紙」上之原始單據(如發票、收據、支出證

明單……)依序編號，編於各單據上之右下角，但一張「粘貼憑證

用紙」粘貼紙一張以上之單據者，該紙上之「憑證編號」欄須書明 
「○號至○號」，但本明細表仍應按各單據逐一依序填列，最後總
計應為全部計畫或活動經費總額。 

 

2. 用途別欄請預明細表所列人事費、業務費、旅運費…依序填列。 
 

3. 關於憑證結報事項，請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核定之「支出憑證處理要

點」辦理。 

 

承辦人 主辦出納 主辦會計 負責人 


